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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纺织机械与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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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透气性测试仪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织物透气性测试仪(以下简称“透气仪”)的结构、分类和基本参数，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以及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透气仪的设计、生产和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33636 气动 用于塑料管的插入式管接头

GB/T 42125.1—2024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FZ/T 90054 纺织机械仪器仪表产品包装

FZ/T 90074—2021 纺织机械产品涂装

FZ/T 90089.1 纺织机械铭牌 第1部分：型式、尺寸及技术要求

FZ/T 90089.2 纺织机械铭牌 第2部分：内容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结构、分类和基本参数

4.1 结构

透气仪主要由试样圆台、夹持装置、负压装置、压差传感装置、流量测量装置、控制和显示装置等

部分组成，如图1所示。

4.2 分类

以下列方式分类：

——根部取压型透气仪在试样上下游根部取压；

——径距取压型透气仪在试样上游取大气压，下游径距取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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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结构原理框图

4.3 基本参数

透气仪的基本参数见表1。

表1 透气仪的基本参数

序号 项目 基本参数

1 试样厚度范围/mm 0～10

2 试样圆台标称试验面积/cm
2

(5)、20、(25)、(38.3)、(50)、(100)

3 试样圆台十字支撑筋沿通风孔轴线方向的高度/mm 18

4 节流件数量/个 ≥8

5 取压中心点与夹持面距离/mm

根部取压型上游 5

根部取压型下游 5

径距取压型下游 144

6 试样两面压差设置值/Pa (50)、100、(125)、200、(500)

注：不带括号的基本参数为必备项，带括号的基本参数为选配项。

5 要求

5.1 涂膜外观

5.1.1 外露件表面涂膜外观应符合 FZ/T 90074—2021 表 1 的外观等级 1 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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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非外露件表面涂膜外观应符合 FZ/T 90074—2021 表 1 的外观等级 2 级的要求。

5.2 基本功能

5.2.1 应具有数字设定试样两面压差值的功能。

5.2.2 应具有数字显示透气率的功能。

5.2.3 应具有切换试样两面压差和透气率测试单位的功能。

5.2.4 应具有更换不同试验面积的夹持装置和试样圆台的功能。

5.3 整机性能

5.3.1 显示部分应显示清晰、准确。

5.3.2 各开关、按钮应灵敏、可靠。

5.3.3 各程序控制功能应运行可靠、稳定。

5.3.4 夹持装置的夹持面上应有橡胶密封圈。

5.3.5 试样圆台应固定、不松动。

5.3.6 应配备用于透气仪核查的校正板或其他校正工具。

5.3.7 宜设置用于外部压差检测的输出接口，接口宜采用符合 GB/T 33636、管外径为 4 mm 的插入式

管接头。

5.3.8 宜预留数据输出接口。

5.3.9 对于试验面积不小于 20 cm2的试样圆台通气孔，应具有厚度为(0.5±0.05)mm 的十字形的试样

支撑筋。

5.3.10 通气系统各连接处气密性应良好，试样圆台通气口处于封闭状态时透气率显示值变动应不大于

0.5 mm/s。

5.3.11 负载运行时，发射声压级噪声应不大于 65 dB(A)。

5.4 测试误差

5.4.1 试验面积相对误差应不大于标称值的±0.5%。

5.4.2 试样两面压差示值相对误差应不大于标称值的±2%。

5.4.3 透气率相对误差应不大于显示值的±3%。

5.4.4 透气率重复性误差(变异系数)应不大于 2%。

5.5 安全性

5.5.1 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5 MΩ。

5.5.2 保护连接阻抗应不大于 0.1 Ω。

5.6 环境适应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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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环境适应性试验应符合 GB/T 6587—2012 的 I 组仪器的要求。

5.7 包装运输试验

整机包装运输试验应符合GB/T 6587—2012中表8规定的流通条件等级3级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透气仪检测时满足下列条件：

a) 海拔高度 2000 m 以下；

b) 环境温度为(20±2)℃，相对湿度为(65±4)%，无结露；

c) 空气质量符合 GB/T 18883 的规定；

d) 电源电压为 AC(220±22)V，频率为(50±0.5)Hz；

e) 周围无明显电磁场干扰，无明显振动源；

f) 开机预热 30min 后。

6.2 检具

透气仪检测时所用检具见表2。

表2 检具

序号 检具名称 测量范围 分度值 最大允许误差(MPE)/精确度等级

1 卡爪型千分尺 (0～25)mm 0.001 mm MPE:±0.005 mm

2 声级计 (35～120)dB(A) 0.1 dB(A) 2 级

3 游标卡尺 (0～150)mm 0.02 mm MPE:±0.03 mm

4 压力校验仪 (0～500)Pa 0.2 Pa 0.1 级

5 标准孔板 — — MPE:±0.5%

6 绝缘电阻表 100 Ω～1000 MΩ，500 V — 10.0 级

7 接地导通电阻测试仪 (10～200)mΩ 1 mΩ 5 级

注：标准孔板通过实流法量值溯源取得赋值，按层级传递至国家流量基准。

6.3 检测方法

6.3.1 十字支撑筋的厚度(5.3.9),对于有十字支撑筋的试样圆台，用卡爪型千分尺测量 4处十字支撑

筋的厚度，取平均值为支撑十字筋的厚度。

6.3.2 通气系统气密性(5.3.10),将无孔金属板夹持在试样圆台上，使试样圆台通风口处于密封状态，

调整试样两侧的压差为 100 Pa，运行 2 min，观察透气率显示值变动情况。

6.3.3 噪声(5.3.11)，用声级计检测，按 GB/T 42125.1—2024 中 12.5.1 的规定进行。

6.3.4 试验面积相对误差(5.4.1)，在每个试样圆台通气孔圆周内在间隔约 120 度处用游标卡尺分别测

量 3 次，取平均值为通气孔直径；再计算该试样圆台剔除十字支撑筋面积的有效通气面积与标称值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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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误差。

6.3.5 试样两面压差示值相对误差(5.4.2)，将透气仪压差计进气端口与压力校验仪相连接，分别设置

试验压差为 100 Pa 和 200 Pa，启动透气仪，每个测试点测试 3次，计算其平均值与标准压力计示值的

相对误差。

6.3.6 透气率相对误差(5.4.3)，将标准孔板安装在试验面积为 20 cm2 的试样圆台上，使标准孔板中

心与透气仪气体管道中心轴对齐，注意标准孔板正反面朝向，标准孔板上 4 个孔布置在试样圆台通气孔

上十字支撑筋的四个象限内，与十字支撑筋不重叠；调整试样两侧的压差分别为 100 Pa 和 200 Pa，分

别读取压差为 100 Pa 和 200 Pa 时透气率的显示值。每个透气率测试点测试 3次，取平均值，并计算显

示平均值与标准孔板标准值的相对误差。

注：同一块标准孔板有两套透气率赋值分别对应根部取压型透气仪和径矩取压型透气仪；同一块标准孔板在相同测

试条件下正反测试面的透气率也会有差异。

6.3.7 透气率重复性误差(5.4.4)，将标准孔板按 5.4.3 相同的方式安装在试验面积为 20 cm
2
的试样

圆台上；调整试样两侧的压差为 100 Pa 或 200 Pa，重复进行 10 次测试，分别读取透气率的测试结果，

计算 10 次测试结果的变异系数。

6.3.8 绝缘电阻(5.5.1)，切断外部电源，将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用额定电压为 500 V 的绝缘电阻

表测试电源输入端对机壳金属部分的绝缘电阻。

6.3.9 保护连接阻抗(5.5.2)，用接地导通电阻测试仪检测，按 GB/T 42125.1—2024 中 6.5.2.4 的规

定进行。

6.3.10 环境适应性试验(5.6)，按 GB/T 6587—2012 中 5.9 的规定进行。

6.3.11 整机包装运输试验(5.7)，按 GB/T 6587—2012 中 5.10 的规定进行。

6.3.12 其他项目用感官法检测。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每台产品须经制造厂质检部门进行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附有制造厂质检部门开具的产

品合格证。

7.1.2 检验项目：5.1～5.5。

7.2 型式检验

7.2.1 产品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生产过程中，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b) 新产品鉴定或老产品转厂定型生产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产品停产两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第三方进行质量检验时。

7.2.2 检验项目：第 5 章。

7.3 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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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同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组成一批。

7.4 判定规则

7.4.1 出厂检验：检验结果如有两项及两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整批产品不合格；有

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允许重新取样进行复验，复验结果仍不符合本文件技术指标的要求，则

判定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7.4.2 型式检验：检验结果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整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铭牌按照 FZ/T 90089.1 和 FZ/T 90089.2 的规定。

8.1.2 包装储运的图示标志按照 GB/T 191 的规定。

8.2 包装

产品的包装按照FZ/T 90054的规定。也可根据用户要求双方合同约定。

8.3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如有起吊位置标志的应按规定的起吊位置起吊，包装箱应按规定的朝向安置，

不得倾斜或改变方向。

8.4 贮存

产品包装后，在有良好防雨及通风的贮存条件下，包装箱内的零件防潮、防锈自包装日起有效期为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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